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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每日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40小時之部 

　　分。但依本法第30條第2項、第3項或第30條之1第1項第1款

　　變更工作時間者，為超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。

二、勞工於本法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之時間。」

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-1條規定：「本法所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

間如下：

一、延長工時

http://ppt/slides/slide73.xml
http://ppt/slides/slide74.x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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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基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：「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，其延長工作

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之：

二、加班費計算標準

（1）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 
          3分之1以上。

（2）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

          給3分之2以上。

（3）依第32條第4項規定，延長工作時間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

          資額加倍發給之。」

http://ppt/slides/slide75.x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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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「平日每小時工資」應如何計算？

是依「平均工資」計算或依正常工作時間的工資？

「平日」係指那一日？

是「當日」？或一段期間的平均？

司法院第14期業務研究會採「正常工作時間內平均每小時之工資」，

即延長工作時間的當日，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工資，除以當日正常

工作之時間。

勞委會函釋亦謂：「平日每小時工資額」係勞工在每日正常工作時間

內每小時所得之報酬。但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休假日、例假日工作

加給之工資均不計入。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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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平日每小時工資」係指勞工在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內每小時所得

之報酬。但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休假日、例假日工作加給之工

資均不計入。此外，天然災害發生時，雇主使勞工出勤，除當日

工資照給外，並加給勞工工資，該加給之工資與休假日、例假日

工作加給工資性質類同，計算「平日每小時工資」額時，亦得不列

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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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設勞工平日每小時工資為120元，某日加班2小時，則雇主至少應發

給：

加班工資320元〔120×（1+1/3）×2＝320〕

如加班3小時，則最少應發給：

加班費520元〔120×（1＋1/3）×2＋120×（1＋2/3）＝520〕

如係因天災等理由延長工作時間時，每小時雇主須給付勞工：加班費

240元（120×2＝240）。

三、平日加班費計算舉例說明

http://ppt/slides/slide11.xml
http://ppt/slides/slide11.x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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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：「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，工

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/3以

上；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/3

以上。」

四、休息日工作工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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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休息日工作工資計算方式

❖ 假設勞工甲平日每小時工資為120元，某休息日工作，則雇主當

天應發給之加班費為：

❖ 第一個2小時加班工資320元〔120×（1+1/3）×2＝320〕

❖ 第3-8小時加班費1200元〔120×（1＋2/3） ×6＝1200〕

❖ 加班費共1520元

❖ 休息日當日不工作即可領取120×8=960元

❖ 勞工甲休息日當日共可得到1520+960=248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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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基法第39條規定：「第36條所定之例假、休息日、第37條所定之休

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，工資應由雇主照給。雇主經徵得勞工

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，工資應加倍發給。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，

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，亦同。」

所稱「加倍發給」，係指假日當日工資照給外，再加發1日工資，此乃

因勞工於假日工作，即使未滿8小時，亦已無法充分運用假日之故。

六、假日工作工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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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假日工作加班費計算

當勞工於勞基法第37條、第38條所定假日出勤，工作8小時後，

雇主要求其繼續工作，即為假日工作延長工時的情況，此種超過

8小時的工資部分，應依勞基法第24 條第1項規定計算。

勞基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：

「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，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，依下列標準加給：

一、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。

二、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。

三、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，延長工作時間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。」

http://ppt/slides/slide7.x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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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一（高等法院101年勞上字第56號判決）

1.事實

    甲為桃園A貨運公司載貨司機，月薪3萬3千元，甲
工作時間為從早上6點開始出發前往載貨，中午左
右回到公司，隨後即又南下前往台南載貨，通常約
8點左右到達，裝好貨物後即回到A公司，通常此時
已為次日深夜2、3點左右，經短暫休息過後，即於
清晨6點開車前往台北等地送貨，並於當日中午12
點下班，隔日凌晨6點再上工。甲主張其所有工作
日數共902天。

12

lawccc@ccu.edu.tw



加班費

❖ 案例一（高等法院101年勞上字第56號判決）

1.事實(續)
    其中扣除掉中餐及晚餐用餐時間2小時，及次日深
夜3點至凌晨6點之休息時間，總共為25小時，故其
延長之工時為17小時， 就此雇主主張， 既有二日
在勤時間，在計算加班時間時應扣除兩日正常工時
16小時。試問甲之加班費應如何計算？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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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一（高等法院101年勞上字第56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

    依勞基法第17條規定，跨越二日者，其工作時間應
合併計算，是甲工作時間應為25小時，就此再扣除
法定正常工時8小時，故甲加班時間應為17小時
（25-8 =17）。就雇主主張應扣除16小時部分，法官
認為此舉扣除方式，將造成每二日僅有9小時之加
班時間（25-16=9），此無疑係認為甲係在工作第17
個小時始算加班，而與勞基法正常工時規定不符。
另甲之平日工資則為1100元（33000 ÷ 30 ＝ 
1100）。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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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一（高等法院101年勞上字第56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(續)
    綜上，甲加班費計算方式應為：加班時間前第1 、2
小時按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1/3，第3至第17小時則
按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2/3，又因此出勤時間係以2
日為一單位，計算方式如下：

  （1100 ÷ 8）×（4/3）×2 ＋（1100 ÷ 8）×（5/3） ×15 
＝3804； (902 ÷2) ×3804 ＝1,715,604

   是A公司需給付1,715,604元予甲。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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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二（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勞上易字第15號
判決）

1.事實

    甲為退休軍人並於A安養中心擔任水電技工。因醫
療業務所需，甲需要值夜及於例假日工作，故依此
向A安養中心請求加班費及例假日工作工資，並謂
其平日延長工時為16小時，共計206天，假日工作
則為每次8小時，共計82天，而甲之每小時時薪為
147元。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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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二（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勞上易字第15號
判決）

1.事實（續）

    甲於勞動契約中約定，就值夜及例假日工作之薪
資願依行政院退輔會規定支領值班費，而其中值班
和例假日工作每次可得金額為200元及400元；又A
主張甲於10年受僱期間之值夜及例假日工作中，除
巡察事業場所及緊急事故處理之外，其他工作任務
僅出現7次，符合內政部所訂之值班狀況，是甲不
得主張加班費。

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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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二（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勞上易字第15號
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

     依內政部對值班之定義為，勞工應事業單位要求，
於工作時間以外，從事非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，如
收轉急要文件、接聽電話、巡察事業場所及緊急事
故之通知、聯繫或處理等工作而言。然參酌A所制
定之執勤具體作法及業務職掌項目，值班執勤之內
容，為水電維修、停電處理、熱水鍋爐及緊急狀況
之處理，並執行中心社區及堂隊夜間與假日巡查工
作，除應隨時待命、不得擅離崗位外，尚應於使用
單位出狀況時前往檢修。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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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二（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勞上易字第15號
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（續）

    甲之值班內容與其平日工作內容並無二致，又甲
亦不得任意離開崗位，是乃確實受A指揮監督，故
縱值勤期間沒有工作，且在甲未適用勞基法84條之
情形下，應認係屬加班。  

    是甲可得之金額為延長工時之工資743,103元({147
元×〔（1.33×2）+ （1.66×14）〕－200 元} ×206 日
=743,103元)及例假日工作部分160,064 元(〔（147元
×2 ×8 ）－400 元〕×82日=160,064元。

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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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三（台灣高等法院97年勞上更（一）字第6號判
決）

1.事實

  甲任A抽水站，並於嗣後被核定為勞基法第84條之
一工作者，是甲向A主張於雙方另行約定延時工時
前之88年3月1日起至92年5月6日止之延時工資，另
甲係採3天值班1次制度，平日值夜班自17時至次日
8 時，扣除補休4小時，計值班11小時；週六自12時
至次日8時共20小時，扣除補休8小時，為12小時；
假日值日夜班自8時至次日8時，扣除補休12小時，
計值班12小時。
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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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三（台灣高等法院97年勞上更（一）字第6號判
決）

1.事實(續)
   A對此主張，雙方起初即依「台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
值日（勤）規定事項」規定，於夜間值勤可補休半天
並領取300元，於假日值勤則可補休1天半及領取
450元，故另以書面約定前，A依該規定給付加班費
即已足。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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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三（台灣高等法院97年勞上更（一）字第6號判
決）

2.判決要旨

   自甲核定為第84條之1之工作者後，兩造間如就工
作時間、值班加班費如何計付等勞動條件另為約定
，自應另以書面為之，而於兩造另訂書面契約約明
勞動條件之前，尚不能認兩造間就該勞動條件已有
特約。是雖甲於主張加班費期間受領A依其主張規
定所計算之加班費，惟就此仍難謂甲已同意A於此
期間仍依該等規定給付加班費。是A之主張無理
由。

22

www.laborlaw.ccu.edu.tw



加班費

❖ 案例三（台灣高等法院97年勞上更（一）字第6號判
決）

2.判決要旨(續)
   按甲每小時工資為127元，平日及星期六上班日延
長工時於2小時內為每小時170元(計算式：127×
〈1＋1/3〉＝170），再延長工作時間於2小時內為每
小時212元（計算式為：127×〈1＋2/3〉＝212元），例
假日為每小時加班費127元。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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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三（台灣高等法院97年勞上更（一）字第6號判
決）

2.判決要旨(續)
    又雙方約定，週一至週五值日人員補休半天，星期
六值日人員補休一日，星期日及例假日值日人員補
休1天半，是上訴人平日加班為11小時工時，工資
為2248元（計算式為：〈170×2〉＋〈212×9〉＝2248）；
週六加班為12小時工時，工資為2460元（計算式為：
〈170×2〉＋〈212×10〉＝2,460）；例假日加班12小時
工 時，工 資 為 1780元（計 算 式 為：〈127×8〉＋
〈170×2〉＋〈212×2〉＝1780）。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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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四（台灣高等法院85年度勞上易字第3號判決）

1.事實

    甲為A工廠之警衛，主張其工作時間為每一晝夜上
班24小時，工作一天、休息一天，且例假日、休假日
及特別休假日等均未放假，故請求自77年9月10起
至83年8月14日止，A未給付之工資差額、例假、休
假、特別休假工資及延長工時工資計844,044元整
及其法定遲延利息。

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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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四（台灣高等法院85年度勞上易字第3號判決）

1.事實(續)
    A則主張，工廠裝設有保全系統，甲於工廠下班後
即可自由活動，無需處理緊急事故或巡視廠房，故
甲每日僅實際工作8小時，無加班或延長工時之情
形；而當初雙方即約定例假日、國定假日等不以加
班計算，A每月給付甲之月薪，不低於基本工資加
計例假、國定假日、特別休假日及延長工時應加給
工資之總額，實已溢付甲16萬餘元，故甲不得再行
請求，且甲夜間外出亦無須向任何人請假或報備，
因此該段時間不能認為係值勤上班。

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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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四（台灣高等法院85年度勞上易字第3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

    經查，甲於工廠下班後雖可自由活動，惟甲因居住
於工廠內，下班後仍需處理送貨及其他事故，應可
認為係24小時備勤及待命，依內政部74年5月13日
74台內勞字第309874號函釋「守衛駐廠備勤應屬工
作時間」，則該24小時自應認係上班時間。是甲前
開每一晝夜上班24小時，而於翌日休息之情形，可
折計為每日工作12小時，從而甲主張其於每日工作
滿8小時後之4小時，均屬延長工作時間，應依勞動
基準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及第1款之規定計算其工
資，尚非無據。

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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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四（台灣高等法院85年度勞上易字第3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(續)
    又甲於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均未休假，亦為A所不否
認，此部分工資自應依勞動基準法第39條規定加倍
發給，雖兩造有「上班一天，休息一天，採兩班輪替
制，且例假日、國定假日不以加班以　 　 　 計算」此
一約定，惟因違反法律之規定，故約定無效，甲仍
得依法請求例假日、國定假日加班之工資。
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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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五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667號判決）

1.事實

    甲主張，其受僱於A公司，擔任抽水站操作員，每3
天值班1次，甲平日及假日均須值班，平日值日夜
班自下午2點至次日早上8點，扣除補休4小時，計
值班11小時；假日值日夜班則自8點至次日8點，扣
除補休12小時，計值班12小時，且值班期間之工作
內容與正常時間工作內容相同，並受A公司指揮監
督，自屬正常工作之延伸，A公司應給付甲延長工
時工資。

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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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五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667號判決）

1.事實(續)
    A公司則主張，甲所任職之抽水站，除非颱風暴雨
來襲，否則甚少執行抽水作業，故勞動密度甚低，
且各抽水站皆有自動機械化設備，甲只需於聽到水
位警報時按下操作鈕即可，故其工作內容均單純、
簡單，屬勞基法84-1所稱之「工作內容屬監視性或
間接性」之工作者。甲於非正常上班時間之值日
(夜)時，僅須檢查抽水站門窗並接聽緊急電話，於
值班時間可自由活動、休憩，顯與正常時間所提供
之工作內容及勞務密度差距甚大。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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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案例五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667號判決）

1.事實(續)
    倘若甲於值班時間遇水位達一定標準，系統發出
警鈴及閃燈提示時，甲再依程序開啟相關機組，則
此時不再視為值日(夜)，而是視為正常工作時間以
外之加班，另計給加班費。嗣甲之工作經勞委會以
88年3月1日台88勞動二字第008832號公告，屬勞基
法第84-1條所定之監視性、間歇性工作後，勞資雙
方乃重新商議調整工作時間或值班費，並於92年3
月5日所召開第1屆第7次勞資會議中達成協議：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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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五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667號判決）

1.事實(續)
    除維持原來補休時數外，就平日延長工時部分，單
月每次核發2小時加班費、雙月每次核發3小時加班
費，例假日則核發4小時加班費，如有啟閉抽水作
業則再核實計算加班費，會後依該勞資會議實施辦
法第21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備
查，並依該辦法第22條規定分送工會及有關部門辦
理。甲雖未與A公司另行簽訂勞動契約，但仍應適
用前述經合意之台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值日（勤）
規定事項之規定，A已如數給付，甲即不得再為請
求。

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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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五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667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

    按監視性或其他性質特殊工作，其事業單位依其
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，固得與勞工另訂定勞動條
件，但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之最低標準。而就
是否屬於監視性或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者，應依勞
基法84-1規定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；雇主依
同條規定與勞工所訂立之勞動條件，關於工作時間
等事項，必須以書面為之，並應參考該法所定之基
準，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，更應報請當地
主管機關核備，並非雇主單方或勞雇雙方所得任意
決定。
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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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五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667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(續)
    查甲受僱擔任A公司抽水站操作人員，其所從事之
工作內容屬於勞基法84-1第1項第2款所定監視性
工作，經勞委會台88勞動二字第008832號公告，是
自該日之後，A與甲固得以書面另行約定甲之工作
內容，惟A僅於92年3月5日召開第1屆第7次勞資會
議，就調整工作時間及值班費達成協議，並報請主
管機關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備查，但甲拒絕依該次協
議結果簽訂勞動契約，憑此不足以認定兩造於88年
3月1日以後，已依勞基法84-1條之規定另行以書面
約定工作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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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五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667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(續)
    原審就此未詳為調查審酌，即以甲已依台北市政
府暨所屬機關值日（勤）規定事項請領加班費，且於
兩造僱傭期間均未提出反對之表示，A亦已依上開
規定給付，甲不得依勞基法規定請求給付延長工時
之工資，不免速斷。

    次按甲和A倘未依勞基法84-1規定就甲之工作內容
另有約定，則依同法第24條規定，雇主延長勞工工
作時間者，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，應依第24條之
標準給付之。
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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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五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667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(續)
    則甲似可依24條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值班
加班費，原審未查明A公司依台北市政府暨所屬機
關值日（勤）規定事項所為之給付，是否較甲所得請
求者有利，即以A公司依兩造約定以上述規定事項
所為之給付，已高於以基本工資計算之金額，其約
定並無違法，上訴人應受拘束，不得再請求例休日
及逾時之加班費工資，亦嫌速斷。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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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六（台灣高等法院93年勞上易字第35號判決）

1.事實

   乙公司所制訂之工作規則規定：「第六章：加班6.1加
班事由：因業務需要時，公司經員工同意得延長工
作時間，且員工應事先取得主管的書面核准，始得
延長工作時間。」

    原告甲自受僱於乙公司，擔任A店安全部門助理，
爾後調升為安全部門課長，隨後改調B店營業部門
課長。至某日遭乙公司資遣而離職。甲主張，於任
職期間內，乙公司並未依法給付加班費，並提出簽
到、退紀錄明細表為證，且主張乙公司對於其長期
有加班之情事，已有默示同意。

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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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六（台灣高等法院93年勞上易字第35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

  甲固據提出簽到及簽退紀錄明細表為證，然乙公司
否認該記錄明細表為真，而甲亦未舉證證明該明細
表之真實。縱該紀錄為真，僅得證明甲於此期間內
進出A店之簽到、退紀錄而已，參酌另案證人證詞
，足見安全課長縱有加班之必要，亦需依照工作規
則經主管書面核准後，始得為加班，故該記錄明細
表顯無法證明甲於任職安全課長期間內，有加班之
事實，況甲對於其並未依工作規則填寫書面並經主
管核准乙事，亦不爭執，則自難僅憑該紀錄明細表
記載，認定甲有加班之情。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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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六（台灣高等法院93年勞上易字第35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（續）

   又默示之承諾，必依要約受領人之舉動，或其他情
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意思者，始得認之，若
單純之沉默，則除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
別情事，足認為承諾者外，不得認為承諾。查，甲於
任職乙公司時，即簽訂聘僱契約，並於該契約中將
工作規則明列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份乙節，則依
據前工作規則第6.1規定，甲自需有加班之必要，且
經主管書面核准後，始得為加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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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六（台灣高等法院93年勞上易字第35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（續）

    惟甲既未證明有加班需要，且經主管書面核准乙
情，自難僅因其簽到及簽退紀錄，即可推定乙公司
有默示同意其加班之情事。準此可知，甲主張其於
擔任乙公司A店之安全課長工作，乙公司並未依法
給付延長工時之加班費，自無足取。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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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七（台灣高等法院99年勞上易字第164號判決）

1.事實

  依戊公司之薪資管理辦法，其乃係依「日班
：08:00-17:00(正常班)，17:30-20:00(加班)【不含超
時】，日班加班費＝底薪÷8×1.5」、「夜班
：20:00-04:00(正常班)，04:00-08:00(加班)夜班加班
費＝底薪÷8×1.5」之規定內容給付員工加班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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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七（台灣高等法院99年勞上易字第164號判決）

1.事實（續）

    原告甲、乙、丙及丁任職於A公司，之後遭A公司資
遣而離職。惟原告主張其等遭A公司依其等從未見
過之員工薪資管理辦法，而以底薪計算加班費，排
除其等因工作所獲得之「生活津貼」、「全勤獎金」、
「績效獎金」及「夜班獎金」等之經常性給與作為其
等離職前加班費計算之基礎，而短付加班費。

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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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七（台灣高等法院99年勞上易字第164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

    原告等雖主張不受其等從未見過之薪資管理辦法
內容之拘束。依上開管理辦法所載，制訂後之「分
發單位」包括該公司之管理室、業務本部、人事總
務課等各部門，而適用範圍則為「本公司正式編制
之全體員工，有關敘薪、薪資異動、職等、職銜等相
關規定…」。而A公司於制訂該辦法後，已符合公開
揭示並使勞工隨時易於認識之精神，加以勞方復無
反對之表示，自應認該辦法已成為A公司工作規則
之一，於勞雇雙方均生補充勞僱契約內容之效力，
須共同遵守。

43

www.laborlaw.ccu.edu.tw



加班費

❖ 案例七（台灣高等法院99年勞上易字第164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（續）

    惟A公司雖主張其歷年來均依該薪資管理辦法規定
內容給付員工加班費，均無人表示異議，是原告等自
應受其拘束。然上開辦法既屬工作規則之一，關於勞
動關係之勞動條件最低標準自應受勞基法之限制。
查依勞基法24條1、2款既規定加班費之計算係依平
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，而所謂工資，為雇主之給與內
容如符合工作之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即屬工資，是
以本件計算被上訴人加班費依據之「平日每小時工
資」，自應A公司於原告等工作當日，因其工作所發
給之對價，且屬於經常性給與之部分，除以當日正常
工作之時間。 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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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七（台灣高等法院99年勞上易字第164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（續）

    茲管理辦法已規定「生活津貼：包括交通補助及伙
食補助等之合計，不分職員、工員一律每日110 元
，以實際上班天數計算」，其給付即具經常性，而A
公司亦不否認原告等每日上班所得領取之生活津
貼亦屬計算被上訴人加班費基礎之一，可見被上訴
人平日每小時所得領取之工資，除底薪外，亦應計
入生活津貼。

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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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七（台灣高等法院99年勞上易字第164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（續）

   關於夜班獎金部分，依員工薪資管理辦法規定，所
謂夜班獎金，係因勞工擔任夜班勤務，由上訴人於
其輪值夜班之時間，即「晚間8時起至次日凌晨4時
止」之正常班時間及「凌晨4時起至上午8 時止」之
加班時間(合計12小時)，按照甲乙丙丁之夜班天數
，於底薪及加班費之外，由A公司另行發放之津
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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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七（台灣高等法院99年勞上易字第164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（續）

    觀A公司對於夜班值勤之員工，除已核給工資、加
班費之勞力對價外，仍另發給夜班獎金，可見上訴
人辯稱夜班獎金係上訴人公司考量生產時需日夜
輪班，為體恤、獎勵輪值夜班之員工值勤辛苦所發
給之給與等語可採，夜班獎金僅限在夜間值勤且需
正常班與加班合計12時之員工始得領取，其性質即
屬上訴人所為恩惠性及勉勵性之給付，並非員工在
夜間勞動工作之對價。因此夜班獎金自非勞基法所
稱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，不應納入計算被上訴人加
班費計算之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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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七（台灣高等法院99年勞上易字第164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（續）

    關於績效獎金部分，依員工薪資管理辦法規定，A
公司發給員工之績效獎金，係單位主管按月考核員
工當月生產狀況、工作情形，以決定當月是否發給
員工績效獎金及其數額，至其考核標準為相關績效
考核辦法。而A公司員工得否領取績效獎金及其數
額，需視A公司當月對其考核結果而定，由組長、
科長來打分數；又甲乙丙丁等人經A公司主管所為
之考績多有不同，各人每月領取之績效獎金亦因此
而不相同，是足見績效獎金之給付並非固定，亦不
應納入加班費之計算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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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七（台灣高等法院99年勞上易字第164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（續）

    關於全勤獎金部分，查員工薪資管理辦法固規定
「全勤獎金：不分職員、工員一律以兩天底薪為計」
，惟通常所稱全勤獎金，乃勞工於應工作時日未請
假時給與之獎勵，其給與端視勞工出勤勤惰狀況而
定，如勞工請假即無從領取，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
性給與有別，不得計入工資。揆之本件均有月份之
全勤獎金為「0」，是可見上開全勤獎金自非經常性
之給付，因此主張為計算加班費工資之基礎，亦難
憑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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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

❖ 案例七（台灣高等法院99年勞上易字第164號判決）

2.判決要旨（續）

   是本件關於原告等加班費之計算，自應依勞基法24
條1、2款規定，以原告等每日所得領取之全部工資
，即每日底薪加上生活津貼之總額，並區別當日加
班未逾2小時與超逾2小時之部分，分別按平日每小
時工資額加給1/3或2/3以上，作為計算上訴人所應
發給被上訴人加班費之依據。

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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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解僱

51

解僱

雇主解僱勞工，分為「須經預告」與「得不經預告」終
止勞動契約兩種型態



違法解僱

※雇主須經預告之情形 (經濟性解僱) (勞基法第11條)
    ---非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

52

1. 歇業或轉讓時。
2. 虧損或業務緊縮時。

3. 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。

4. 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勞工之必要，又無適當工作可
供安置時。

5. 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。



違法解僱

「事業單位轉讓時，新雇主不願留用」之解僱

53

Q 事業單位轉讓時，應由誰負預告義務，預告新雇主不願
留用之勞工將終止勞動契約？

原則上由舊雇主為之。但資遣費發給，則由新舊雇
主商議。

A



違法解僱

※雇主須經預告之情形 (經濟性解僱) (勞基法第11條)
    ---非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

54

1. 歇業或轉讓時。

2. 虧損或業務緊縮時。
3. 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。

4. 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勞工之必要，又無適當工作可
供安置時。

5. 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。



違法解僱

雇主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狀時，若已於資遣前依誠實信用原則，
採用對受僱人權益影響較輕之替代措施，並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，
則得依法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。 

(最高法院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2721號)

企業是否虧損或減縮業務，應以企業整體營運、經營能力為準。被上訴人
(雇主)稅後淨損已佔公司實收資本總額近○分之○，虧損狀況嚴重，且其所
經營之時報閱讀率已退出前3大報之列，從104年3.9%降至105年3.1%，足
見被上訴人業務之減縮。另被上訴人於預告資遣前提出之系爭方案，就上
訴人而言，雖受有減少特休假之不利益，但較直接解僱已較溫和，係被上
訴人已採用對上訴人權益影響較輕之替代措施，確保其僱用地位得繼續
存在，惟遭上訴人拒絕，故被上訴人已盡安置義務，且符合解僱最後手段
性，得依勞基法11條2款規定預告資遣。

55

【解　析】

❖ 相關判決



違法解僱

雇主行使解僱權，應符最後手段性原則。若嘗試協商變更勞動契約，其所
提勞動條件之變更，較原契約雖於勞工不利，但未低於預計用於召募新聘
同等專長勞工之勞動條件，且未逾雇主營業權保障必要範疇時，則雇主因
勞工拒絕變更原勞動契約而行使解僱權，應認合法。

(最高法院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7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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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　析】

❖ 相關判決

雇主虧損或業務緊縮時，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，勞基法11條2款定有
明文。業務緊縮係指雇主在相對一段時間營運不佳，生產量及銷售量均明
顯減少，其整體業務縮小範圍。被上訴人(雇主)於101至105年總營收下滑，
及上訴人(勞工)負責之產品營收大幅萎縮，判認被上訴人確有業務緊縮，
並持續相當期間，並無不當。另，原契約及新契約內容二者僅長期激勵金
有差，而長期激勵金與企業營運狀況及上訴人表現相關，被上訴人既多季
銷售業務下滑、營收大幅減少，則其減少激勵金之給與，非無正當理由。是
上訴人拒絕依新契約繼續僱傭關係，被上訴人始依法終止契約，於法並無
違誤。



違法解僱

※雇主須經預告之情形 (經濟性解僱) (勞基法第11條)
    ---非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

57

1. 歇業或轉讓時。

2. 虧損或業務緊縮時。

3. 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。

4. 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勞工之必要，又無
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。

5. 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。



違法解僱

勞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者，倘雇主未濫用其經濟上之優勢地位，致勞
工於不對等地位而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情形時，除有其他無效之事由
外，仍應承認其效力

(最高法院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1008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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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　析】

❖ 相關判決

上訴人(勞工)拒絕簽署被上訴人(雇主)提出之績效改善計畫書，並表達願
意接受被上訴人因此決定資遣之意，被上訴人再提出特別離職方案，作
為兩造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之方式，為上訴人所拒，並重申接受以資遣之
方式終止僱傭契約。其顯非立於不對等地位而無自由決定之可能，原審
認其合意生效，並不違法。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不同意其告知就業輔導站
之解僱事由為勞基法11條5款，其為配合上訴人之請求，且因公司組織有
所更動，乃向管理局申報資遣事由變更為4款。兩造既係合意以資遣方式
終止勞動契約，並非被上訴人單方面終止勞雇關係，且解僱事由乃基於
兩造協商改列，被上訴人變動解僱事由，無違反誠信原則及民法第71條
強制規定，自不影響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。



違法解僱

※雇主須經預告之情形 (經濟性解僱) (勞基法第11條)
    ---非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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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歇業或轉讓時。

2. 虧損或業務緊縮時。

3. 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。

4. 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勞工之必要，又無適當工作可
供安置時。

5. 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。



違法解僱

「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」之解僱

60

Q 「不能勝任」是僅限於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或涵蓋所
  有不能勝任的情形？

從勞基法第11條之體系觀之，應僅限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所
造成之不能勝任，亦即勞工因技術、能力、體力等因素，
在客觀上無法勝任工作的情形。

A



違法解僱

61

※雇主不須經預告之情形 (懲戒性解僱)(勞基法第12條)
    ---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

1. 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，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
害之虞者。

2. 對於雇主、雇主家屬、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，
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。

3.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
罰金者。

4.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，情節重大者。

5. 故意損耗機器、工具、原料、產品，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，或
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、營業上之秘密，致雇主受有損害者。

6.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，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。



違法解僱

雇主採取懲戒性解僱，須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，程度
上須符合懲戒相當性原則，且具最後手段性及必要性。

 (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26號民事判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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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相關判決

解僱具有最後手段性，亦即為雇主終極、無法避免、不得已之手段，且
內容應合於比例原則中之必要性原則。懲戒性解僱手段之採取，須有勞
基法第12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，足認勞動關係受到嚴重干擾而難期繼
續，而有立即終結之必要，且雇主亦已無法透過其他懲戒方法，如記
過、扣薪、調職等維護其經營秩序時，始得為之。

【解　析】



違法解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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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雇主不須經預告之情形 (懲戒性解僱)(勞基法第12條)
    ---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

1. 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，使雇主誤信而有
受損害之虞者。

2. 對於雇主、雇主家屬、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
工，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。

3.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
易科罰金者。

4.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，情節重大者。
5. 故意損耗機器、工具、原料、產品，或其他雇主所有物

品，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、營業上之秘密，致雇主受
有損害者。

6.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，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。



違法解僱

「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，情節重大」之解僱

64

應自知悉之日起
，

30日內解僱

Q 如何認定「情節重大」？

雇主應參酌一般社會通念、事業單位之性質與文化以及勞工之
行為對企業經營上造成之影響來認定。
例如：速食店的員工在客人的漢堡中吐口水、在廁所中偷看
女同仁如廁等行為，顯然會對雇主的經營，造成極大之風
險與危害，即構成「情節重大」。換言之，受僱者之行為已
嚴重到雇主不能容忍其再一次地發生，倘若再發生，雇主將承
受過大的風險與損害。

A



違法解僱

❖ 相關判決

1.雇主採取懲戒性解僱，須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各款所
列情形，程度上須符合懲戒相當性原則，且具最後手段性
及必要性 (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26號民事判決) 

解僱具有最後手段性，亦即為雇主終極、無法避免、不得已之
手段，且內容應合於比例原則中之必要性原則。懲戒性解僱手
段之採取，須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，足認勞動
關係受到嚴重干擾而難期繼續，而有立即終結之必要，且雇主
亦已無法透過其他懲戒方法，如記過、扣薪、調職等維護其經
營秩序時，始得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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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解僱

❖ 相關判決要旨

2.「情節重大」係不確定法律概念，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
作規則之名目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標準

(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勞上字第114號民事判決)

所謂「情節重大」，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，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
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，須勞
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，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
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，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
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，方屬上開勞基法規定之「情
節重大」，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、初次或累次、故意或過
失、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、勞雇間關係之緊密
程度、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，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
應予解僱之程度之衡量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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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解僱

❖ 相關判決要旨

3.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「情節重大」之認定，非屬
雇主之裁量權，應由法院依客觀情事判斷認定之。

(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勞訴字第123號民事判決)

情節重大與否之認定，非屬雇主之裁量權，而應依客觀情事判斷認定之。
法院審酌時除應評估勞工是否有歸責事由外，其判斷標準，應以勞工違反
工作規則之事由，是否已達到非將之解僱為最後之手段，否則不能防免之
嚴重程度，始克當之；且尚應審酌雇主之解僱處分，依社會通念是否符合
必要性、相當性及比例原則，以平衡勞資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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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解僱

4. 情節是否重大之判斷依據，應斟酌雇主因此所受損 
   害之情形。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67號民事判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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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相關判決

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，情節重大者，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
契約。此項終止契約，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，三十日內為之，勞基法
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、第二項定有明文。該所稱「知悉其情形」，係
指對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，情節重大 ，有所確信者而言；而
情節是否重大，應斟酌雇主因此所受損害之情形。



違法解僱

69

※雇主不須經預告之情形 (懲戒性解僱)(勞基法第12條)
    ---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

1. 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，使雇主誤信而有
受損害之虞者。

2. 對於雇主、雇主家屬、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
工，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。

3.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
易科罰金者。

4.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，情節重大者。

5. 故意損耗機器、工具、原料、產品，或其他雇主所有物
品，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、營業上之秘密，致雇主受
有損害者。

6.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，或一個月內曠工達
六日者。



違法解僱

「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」之解僱

70

應自知悉之日起
，

30日內解僱

Q 勞工於曠工日之間如有請假，是否構成「連續曠工」？

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127號判例謂：「所謂連續曠工係指職工
實際應為工作之日，無故繼續不到工者而言，其受核准請假
（休假）之日，固不得併予計入繼續曠工之範圍，但不因其中間
隔有該請假日，阻卻其繼續性。」依此見解，經核准請假之日並
不算入曠工天數，但前後曠工日之間，如有請假之日者，其前
後曠工日仍視同連續。

A



違法解僱

勞工可依法定程序辦理請假手續，卻未辦理，且依其病情，亦難認有不能
或難以工作之情形，可見其顯係無到職服勞務之意思，而繼續曠工長達14
日，故雇主得依法終止勞動契約。

(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台上字第2250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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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相關判決

曠工，係指勞工於應工作之日不工作，亦未請假而言。勞工因病或
有事故致無法工作時，應依規定辦理請假，倘未辦理，且無正當理
由，即曠工。又雇主違法調職者，勞工固無接受之義務，惟勞工如未
依法終止契約而選擇留任時，自應繼續提供勞務；除雇主拒絕受領
，或勞工因調職致客觀上無法提供勞務，勞工因此未服務，可認有
正當理由外，尚不可逕不到職。上訴人(勞工)所罹疾病無不能以電
話、委託他人或書面請假，其顯係故意不辦理，無到職服勞務之意
思，則被上訴人(雇主)謂上訴人無正當理由曠工14日，依勞基法12
條1項6款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，於法並無不合。



Q A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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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基法第30條第2項、第3項

73

勞工正常工作時間，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，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。

(第1項)

前項正常工作時間，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

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，分配於其他工作

日。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，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。但每週工作

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。(第2項)

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，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

資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。但每日正常工

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，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。(第3

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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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，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

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：

　一、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，每日不得　　

　　　超過二小時，不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限制。

勞基法第30條之1第1項第1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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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基法第32條第4項

❖ 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
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。
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會；無工會
組織者，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。延長之工作時間
，雇主應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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